
 

 
屯門區議會 

2018-2019 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轄下  
社區參與工作小組 
第三次會議記錄  

 
日期： 20 18 年 7 月 5 日（星期四）  
時間：下午 2 時 30 分  
地點：屯門區議會會議室  
 
出 席 者 ：  

 
列 席 者 ：  
甄 月 嫻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（ 一 ）  
張 志 強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（ 地 區 管 理 ） 
蕭 慧 媚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（ 地 區 設 施 ） 
謝 卓 強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（ 地 區 設 施 ）  
駱 康 雯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活 動 統 籌 員 （ 地 區 設 施 ）  
李 麗 芬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（ 分 區 支 援 ）  
梁 佩 芳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助 理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陳 德 祥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館 長 ( 屯 門 公 共 圖 書 館 ) 參 考 服

務  
林 佩 妍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理 （ 新 界 西 ） 文 化 推 廣  
 
缺 席 者 ：  

 
 

巫 成 鋒 先 生 ， M H（ 召 集 人 兼 地 委 會 副 主 席 ） 屯 門 區 議 員  
李 洪 森 先 生 ， B B S， M H  屯 門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
黃 麗 嫦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
林 頌 鎧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徐  帆 先 生 ，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
程 志 紅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
龍 瑞 卿 女 士 ，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
曾 憲 康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甘 文 鋒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李 恩 慈 女 士 （ 秘 書 ）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

務 處 行 政 主 任（ 區 議 會 ）三  

陶 錫 源 先 生 ， M  H（ 地 委 會 主 席 ）  屯 門 區 議 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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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I .    通 過 201 8 年 5 月 3 日舉行 的第二次會議記 錄   

工作小組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錄 。  
 

 

I I .    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場地 管理事宜  
  (社區參與工 作小組文 件 201 8 年第 1 2 號 )  

 

2 .  工作小組備悉題述報告。  
 

 

 
I I I .    「開放 屯門區社區會堂 會議室於空置時段 作自修室用途」試  

  驗計劃  
  (社區參與工 作小組文 件 201 8 年第 1 3 號 )  

 

3 .  屯門民政事務處 (下稱「民政處」 )張志強先生表示，現行計劃內

利 用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的 會 議 室 空 置 時 段 作 自 修 室 用 途 ， 如 自 修 室

開 放 時 段 內 沒 有 使 用 者 ， 自 修 室 內 的 電 源 將 會 被 關 閉 ， 不 會 造 成 浪

費 資 源 的 問 題 。 他 續 表 示 ， 按 區 內 社 區 會 堂 自 修 室 的 使 用 數 據 及 成

員 於 第 一 次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處 方 建 議 延 續 及 進 一 步 擴 展

題述計劃，有關建議的詳情如下：  
( i )  由於建生社區會堂於 2 017 年 9 月至 2 0 18 年 6 月期間的使用

人次只有兩人，使用率長期偏低，建議停止開放；  
 
( i i )  將 參 與 計 劃 的 會 堂 數 目 由 四 間 增 至 六 間 ， 開 放 井 財 街 社 區 會

堂 、 湖 山 路 社 區 會 堂 及 山 景 社 區 會 堂 會 議 室 作 自 修 室 用 途 ；

以及  
 

( i i i )  開 放 有 關 的 社 區 會 堂 會 議 室 星 期 六 連 續 三 小 時 或 以 上 的 空 置

時段作自修室用途。  
 
4 .  民 政 處 張 先 生 向 成 員 簡 介 屯 門 區 另 外 三 間 社 區 會 堂 或 中 心 現 階

段不適合開放作自修室用途的原因如下：  
( i )  蝴 蝶 灣 社 區 中 心 為 屯 門 區 臨 時 避 寒 中 心 或 夜 間 臨 時 避 暑 中 心

或臨時庇護中心，其會議室須預留作緊急用途；  
 
( i i )  屯 門 市 中 心 社 區 會 堂 鄰 近 屯 門 公 共 圖 書 館 自 修 室 ， 估 計 市 民

對使用該會議室作自修室的需求不大；以及  
 
( i i i )  大 興 社 區 會 堂 的 會 議 室 沒 有 預 先 設 置 桌 椅 ， 若 轉 用 作 自 修

室 ， 每 次 須 由 職 員 搬 動 桌 椅 ， 故 不 建 議 將 該 會 堂 納 入 計 劃

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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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5 .  有成員詢問處方可否於考試季節（即五及六月），除了建生社區

會 堂 外 ， 開 放 所 有 社 區 會 堂 的 會 議 室 作 自 修 室 用 途 。 他 特 別 指 出 ，

由 於 大 興 社 區 會 堂 鄰 近 良 才 里 ， 附 近 中 、 小 學 林 立 ， 希 望 處 方 能 於

考試季節開放該社區會堂的會議室作自修室用途。  
 
6 .  民政處張先生回應表示，如 20 1 9 年三及四月大興社區會堂的人

手 充 足 ， 可 安 排 於 考 試 季 節 開 放 該 社 區 會 堂 的 會 議 室 作 自 修 室 用

途。  
 
7 .  沒 有 成 員 提 出 其 他 意 見 ， 召 集 人 遂 宣 布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上 述 計 劃

的報告。  
 
I V .  社區閱讀 督導小組報告  

  (社區參與工 作小組文 件 201 8 年第 1 4 號 )  
 

8 .  召集人宣布工作小組通過督導小組報告。   

  

V .    地區藝 術督導小組報告  
  (社區參與工 作小組文 件 201 8 年第 1 5 號 )  

 

9 .  召集人宣布工作小組通過督導小組報告。  
 

 

V I .    康體發 展督導小組報告  
  (社區參與工 作小組文 件 201 8 年第 1 6 號 )  

 

1 0 .  召集人宣布工作小組通過督導小組報告。   

  

V I II .  西 九文化區管理局跨 界實驗空間計劃督 導小組報告  
     (社區參 與工作小組 文件 2018 年 第 1 7 號 )  

 

1 1 .  召集人宣布工作小組通過督導小組報告。  
 

 

V I III .  其他事項   

1 2 .  有成員建議本年度工作小組餘下的會議由下午 2 時 3 0 分改至早

上 1 1 時 3 0 分舉行。  
 
1 3 .  沒 有 成 員 提 出 反 對 ， 召 集 人 遂 宣 佈 工 作 小 組 同 意 上 述 會 議 時 間

的更改。  
 
1 4 .  有 成 員 表 示 曾 有 市 民 反 映 現 時 團 體 申 請 租 用 社 區 會 堂 時 的 程 序

繁複，每次使用社區會堂皆須填交表格 A 及 B，浪費紙張，不合乎

環 保 原 則 。 她 另 指 出 其 他 地 區 的 社 區 會 堂 已 減 省 上 述 的 做 法 ， 建 議

民政處檢視及簡化有關程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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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1 5 .  民政處張先生表示，處方將研究簡化有關程序的可行性。  
 
1 6 .  既無其他事項，召集人在下午 2 時 45 分宣布會議結束。下次會

議將於 20 1 8 年 9 月 6 日上午 1 1 時 3 0 分舉行。  
 
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 
日期： 20 18 年 7 月 3 0 日  
檔號： HA D  T MD C/ 13 /3 5 / D FMC /1  ( 18 - 1 9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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